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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作業注意事項
	一、學生因故休學，學校得核准一學期、一學年或二學年。休學累計以不超過二學年為原則。

二、填寫復學申請單時，請附上休學證明書。


註冊組寄發復學通知





註冊組





註冊組通知學生核准後，將該生列為應註冊名冊內並登錄電腦作學籍作復學註記





校  長核  定








教務長








作異動通知會相關單位





學生提出復學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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